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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檢辯考選制度的世
紀變⾰
蔡碧⽟ 最⾼檢察署主任檢察

官

“ 實務學習內容將包括各六個⽉律師實務與司法實務學習，及⾃

由選擇參加⼀個⽉之⾏政機關學習，學員可充分了解審、檢、辯及

⾏政機關⼯作之內容及運作⽅式。 ”

審檢辯考訓⼀元化

考試院主稿的「法律專業⼈員資格及任⽤條例草案」（下稱本條例）終於完

成與⾏政院、司法院的三院會銜，在2022年1⽉26⽇函送立法院審議。此⼀
法案可以說是代表法曹三⽀柱的審、檢、辯系統考選制度的世紀變⾰，不但

澈底改變了專技⼈員資格考及公務⼈員任⽤考的雙軌考試制度架構，更整合

了司法官特考、律師⾼考及法制⼈員⾼、特考，成為「法律專業⼈員」⼀元

化的資格考。

同時結合⼀年實務學習作為取得後續職域分流、甄選任⽤的⾨檻，讓未來的

法官、檢察官、律師，乃⾄於政府的法制⼈員都具備相同的專業能⼒，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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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任⽤之前已有⼀定的實務經驗，具體回應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對司法官
養成制度改⾰的決議，意義重⼤。

新制下成為律師、法官、檢察官的路徑

依據新制，將來不論是擔任律師、法官、檢察官或政府法制⼈員，都必須先

取得本條例所稱的「法律專業⼈員資格」，具備此資格之後就可取得律師證

書，之後不須再有律師職前訓練，就可依律師法規定加入律師公會後執業律

師。如果不想執業律師⽽想從事公職（法官、檢察官、法制⼈員），就可以

參加後續司法院、法務部或⾏政機關分別舉辦的法官、檢察官、法制⼈員甄

選（試）程序。

因此，「律師」資格，未來將成為法律專業⼈員共同取得的資格。⽽此項資

格必須先經「法律專業⼈員資格考試」錄取，並完成⼀年實務實習成績及格

才能取得。這個過程相當於⽬前的律師⾼考+律師職前訓練，只不過⽬前的
律師職前訓練只有六個⽉，未來的實務學習則為⼀年，比起⽬前的律師養成

制度，未來的新制增加了六個⽉的院、檢實務實習及⼀個⽉的⾃願⾏政機關

學習，讓律師職前養成教育的內容更紮實且多元，相信整體律師素質將可有

效提升。

同時也因為⼀年實務學習係與未來的法官、檢察官共同學習，審、檢、辯在

「法律專業⼈員」資格取得過程的「合考合訓」，對⽇後法庭三⽅互動會有

更對等的基礎，律師們不會再以法官、檢察官系出同⾨，⽽質疑檢、辯處於

不對等地位。這也是這次審、檢、辯考訓制度變⾰最能呼應司改訴求的關鍵

之⼀。

⼀年實務學習的內容與運作

⼀、實務學習的內容

新制中最核⼼的制度規劃就是法律專業⼈員資格考試錄取後的⼀年實務學

習。這⼀年的實務學習係由法務部委託司法官學院辦理，將來會由司法院、

⾏政院、考試院及全律會等聯合組成之「實務學習委員會」負責學習內容之

決策，再交由司法官學院執⾏。



預計未來⼀年實務學習內容將包括六個⽉律師實務及六個⽉司法實務（審判

及檢察實務）學習，及依學員意願⾃由選擇參加⼀個⽉之⾏政機關學習，學

員經由這⼀年的實務學習可充分了解審、檢、辯及⾏政機關⼯作之內容及運

作⽅式，對於未來職域分流選擇時，可以更清楚如何適性選擇；同時⽤⼈機

關也可藉由實務學習之表現，評估其⼈格特質、⼯作態度及解決問題的能⼒

是否適任法官、檢察官或法制⼈員，⽽不再只是靠考試成績取才。

⼆、學習期間得⽀領⽣活津貼

上述實務學習期間因⻑達⼀年，學員必須全時參與實務學習，不得兼職，考

量學員之⽣活負擔及律師事務所學習資源之不⾜，故參考德國及⽇本之經

驗，採取學員於實務學習期間得⽀領⽣活津貼之政策，以⿎勵更多律師事務

所提供學習資源，並使學員無後顧之憂，全⼼投入學習事務。

雖然外界亦有對於未來⼤多數學員將從事營利性質之律師業務，卻可由政府

⽀付⽣活津貼是否合理的質疑，但律師所從事的法律服務業具有⾼度公益

性，政府每年投入⼤量預算資源推動法律扶助⼯作，提供無資⼒⺠眾必要的

法律扶助，均需律師配合執⾏，且律師素質的良窳也關係著國家⺠主法治的

健全與否，因此，政府對於律師⼈才的養成當然責無旁貸，在法律專業⼈員

養成過程中的實務學習期間提供學員必要的⽣活津貼，應有其合理性。

三、實習機關之負荷及量能需及早規劃因應

未來新制實施之後，由於審、檢、辯、法制四合⼀的實務學習，學員⼈數將

比現⾏律師、司法官及法制⼈員分考、分訓⼈數⼤量增加，不論是律師事務

所、法院、檢察署或⾏政機關，如何容納⼤量之學習⼈員，均⾯臨重⼤挑

戰。對此問題，司法官學院在條例研議期間，多次與全律會、司法院及⾏政

院協調溝通後，採取律師實務學習部分可分段完成之彈性模式，且只要在筆

試錄取後三年內完成合計⼀年的實務學習即可，讓考⽣可以兼顧研究所學程

及個⼈學習規劃，有計劃依⾃⼰安排之時程完成實務學習，並達到⼈員分

流、壓⼒分散之效果。

⾄於司法實務學習部分，預計每年分⼆梯次辦理，且擴增學習院、檢規模，

並改採彈性指導及同步在地授課等⽅式，以調節各院檢指導量能。此部分之



⾏政規劃，未來仍須做更具體及細部之評估設計，並且爭取新制的緩衝期，

及適度增加必要之培訓⼈⼒及軟硬體資源，才⾜以因應。

法官、檢察官分別甄選、分別辦理職前養成教育

⼀年實務學習成績及格後，即可向法務部申請核發律師證書，並選擇是否執

業律師或參加法官、檢察官、法制⼈員之甄選。依新制之規劃，未來法官、

檢察官將由司法院、法務部分別辦理甄選，甄選⽅式及錄取基準亦由院、部

分別訂定辦法。關於檢察官之甄選，原則上係以⼝試⽅式⾏之，⽬前法務部

初步規劃將參考⼤學學測分階段篩選之⽅式，分別依實務學習期間之考試成

績、指導老師之評量成績及法律專業⼈員考試之成績進⾏評比篩選，擇優選

取適當⼈員進入⼝試，再依⼝試成績與前⼆階段之成績依⼀定比例換算排

序，以決定錄取名次。

總之，在職域分流的法官、檢察官甄選階段，因是⾼度競爭的甄選，雖不屬

公務⼈員考試法所定的考試程序，但主管檢察官甄選的法務部仍需以相當於

國家考試的嚴謹程序辦理甄選，甄選的條件及評比⽅式、錄取基準均需公開

透明，讓考⽣可以公平競爭。

⼀年的法官、檢察官職前養成教育

經甄選錄取為法官、檢察官之後，必須要再接受法官、檢察官的⼀年職前養

成教育合格，才能正式取得法官、檢察官的任⽤資格，分發派任為候補法

官、檢察官。未來法官、檢察官的職前養成教育，也是由司法院（法官學

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分別辦理，分別分發派任。

未來「司法官訓練」將成歷史名詞，在法官、檢察官第⼀階段的共同養成部

分，是與律師、法制⼈員⼀起合訓的，但到了第⼆階段的專業養成，就採取

分訓的政策，相當於⽬前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班第三階段的院、檢「分科教

育」，此階段養成教育的功能與⽬標與第⼀階段的實務學習並不相同：第⼀

階段實務學習的「合訓」重在協助考⽣職涯探索、累積實務經驗及培養多元

視野，第⼆階段的職前養成教育則重在審判及檢察專業技能及職業倫理的培

訓，但⼆者相輔相成，讓未來的法官、檢察官透過合訓再分訓，養成更成熟

及多元視野的⼈格。



新制的展望

新制的規劃，讓考試進⽤的法律⼈才均有實務的歷練及多元視野，整體法律

專業能⼒及社會歷練將可顯著提升；⽽⽤⼈機關親⾃參與甄選取才，也更符

合考⽤合⼀、適才適所的⽬標。⼜未來法官、檢察官的進⽤，除依新制考

試、甄選進⽤外，仍維持現⾏「多元進⽤」的管道，縱使未能依新制的甄選

管道錄取為法官、檢察官，只要是依舊制或新制取得律師資格者，均有機會

續依律師遴選轉任的機制轉任法官或檢察官。

未來，法曹三者透過新制的合考合訓及現⾏律師遴選轉任的機制，都可以有

更多的交流及共同對話的基礎，相信對提升司法信賴必有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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